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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稅務代理人協會 函 
立案證書字號：內政部 93年 12月 10日台內社字

第 0930044771號函核准立案 

地址：110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1號 9樓之 1 

聯絡人及電話：宋美慧 02-23925077轉 18 

傳真：02-23582884 

網址：www.taxagent.org.tw 

受文者：本會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0月 24日 
發文字號：華稅代協字第 108033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一、社團法人中華稅務代理人協會第 6第 1次會員大會暨選第 6屆理事、監事議程。 
二、社團法人中華稅務代理人協會第 6 屆理事選舉票(樣式)。 
三、社團法人中華稅務代理人協會第 6 屆監事選舉票(樣式)。 
四、業經本會第 5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定之參加社團法人中華稅務代理人協

會第 6屆第 1次會員大會暨選舉第 6屆理事、監事之個人會員名冊及團體會員之
會員代表名單。 

五、委託書。 

主旨：本會召開第 6屆第 1次會員大會暨選舉第 6屆理事、監事，請惠予
踴躍準時與會與投票是禱；且請當選第 6 屆之理、監事，參加當日
第6屆第1次理事會議、第6屆第1次監事會會議為禱。 

說明： 
一、依本會民國 108年 9月 27 日第 5 屆第 12 次理事會議、第

5 屆第 12 次監事會議及第 5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
議辦理。 

二、旨揭大會之時間及地點如下： 
時間：民國 108年 11月 11日(星期一) 上午 9時 30分(報

到)，10時 0分(會議開始)。 
地點：臺北市江浙天成大飯店（臺北市忠孝西路1段43號）。  

三、復次，本會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20條第 2項前段規
定，於大會當日召開第 6 屆第 1 次理事會會議、第 6 屆第
1 次監事會會議，爰請當選第 6 屆之理、監事準時與會為
禱。 

正本：本會全體會員。 
副本：無 
 
 

理 事 長  張 清 煌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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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社團法人中華稅務代理人協會第 6屆第 1次會員大會暨選
舉第 6屆理事、監事議程 
時間：民國 108年 11月 11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報到)，10

時 0分(會議開始)。 
地點：臺北市江浙天成大飯店（臺北市忠孝西路 1段 43號）。 
程序： 
壹、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開會詞。 

參、指導機關代表及貴賓致詞。 

肆、頒獎事項。 
伍、討論事項： 

一、理事會提：關於為配合會務需要，本會副理事長擬變更為二

至四人，需修正本會章程第 19條及第 38條等相關規定，提
請  議決。 

二、理事會提：本會民國 107年度工作報告、民國 107 年 1月 1

日至 12月 31日之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及基金收支表暨
民國 107年 12月 31日之資產負債表，暨監事會造具之審核

意見書，提請  追認。 

三、理事會提：本會民國 109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提請  議決。 
四、理事會提：本會民國 109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草案，提請  

議決。 

陸、選舉事項： 
一、選舉本會第6屆理事15人，候補理事5人。 

二、選舉本會第6屆監事5人，候補監事1人。 

柒、報告事項： 
一、第5屆第3次會員大會議案之決議及執行情形。 

二、理事會工作報告。 

三、監事會審核意見書報告。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時間：  午  時  分。 

拾、聯誼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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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社團法人中華稅務代理人協會第六屆理事選舉票（樣式） 

編號 圈選 姓名 填選候選人 

1  陳東楙  

2  楊淑卿  

3  蘇昭雄  

4  林建邦  

5  賴顗竹  

6  戴興鉦  

7  陳良銘  

8  蘇永欽  

9  麥福泉  

10  施錦川  

11  蔡舜仁  

12  黃麒紘  

13  柯翠婷  

14  張慧文  

15  楊容芳  

第 5 屆監事會常務監事簽章： 

中  華  民  國   一０八   年   十一    月  十一 日 
說明： 

一、依本會章程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應選出理事 15 人」，及同條第 2 項規定「選舉

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 5人。」 

二、依本協會民國 108 年 9 月 27 日第 5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報名參選本

會第 6屆理事，凡符合資格者，皆列為候選人參考名單，且採依「推薦或報名之

送達順序」及「推薦之排序」，作為「候選人參考名單選舉票」之排序。 

三、本選票依內政部「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格式，將候

選人參考名單印入選舉票，並預留與應選出名額之空白格位。 

四、採無記名連記法，圈選時不得超過應選出名額（15 人），惟如經出席會議人數三

分之一以上同意得採用限制連記法，其限制連記額數不得超過應選出名額之二分

之一，圈填選方式在圈選欄打「○」之記號，或在填選候選人欄填上候選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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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社團法人中華稅務代理人協會第六屆監事選舉票（樣式） 

編號 圈選 姓名 填選候選人 

1  吳燈燦  

2  吳宇倫  

3  余耀祖  

4  成昀達  

5  霍玲玲  

第 5 屆監事會常務監事簽章： 

中  華  民  國  一  ０  八   年   十一    月   十一  日 

說明： 

一、依本會章程草案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應選出監事 5 人」，及同條第 2

項規定「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監事 1

人。」 

二、依本協會民國 108 年 9 月 27 日第 5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

報名參選本會第 6屆理事，凡符合資格者，皆列為候選人參考名單，

且採依「推薦或報名之送達順序」及「推薦之排序」，作為「候選人

參考名單選舉票」之排序。 

三、本選票依內政部「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

格式，將候選人參考名單印入選舉票，並預留與應選出名額之空白格

位。 

四、採無記名連記法，圈選時不得超過應選出名額（5 人），惟如經出席

會議人數三分之一以上同意得採用限制連記法，其限制連記額數不得

超過應選出名額之二分之一，圈填選方式在圈選欄打「○」之記號，

或在填選候選人欄填上候選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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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業經第 5屆第 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定之參加社團法人中華稅務
代理人協會第 6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暨選舉第 6 屆理事、監事之個

人會員名冊及團體會員之會員代表名單(204 人)(經本會第 5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定通過。) 
一、團體會員部分(11單位，92名會員代表)： 

(一)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5 人）：黃會

計師奕睿(全、省)、張會計師威珍(全、省、個)、劉會

計師昇昌(全、省、個)、江副理事長忠儀(全、北、個)、

陳會計師世洋（全、省、個）。 

(二)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31 人)：黃會計師協興(省、
個)、蔡會計師家龍(省、北市稅)、劉會計師嘉松(省、

個)、楊會計師永成、陳會計師恊銓、施會計師春成、洪

會計師明珠、吳會計師佳晉、施會計師淑惠、陳會計師
北緯、蘇會計師世忠、陳會計師東昌、陳會計師錦裕(省、

南市稅、個)、林會計師于聖、徐會計師俊成、吳會計師

美連、鄭會計師文昌、施會計師幸伶、鄭會計師憲修(省、
個)、陳會計師素婷、田會計師乾隆(省、個)、陳會計師

世洋(全、省、個)、黃會計師奕睿(全、省)、劉會計師昇

昌(全、省、個)、林會計師寬政(省、個)、廖會計師惠
珠、張會計師威珍(全、省、個)、戴會計師佐梅(省、桃

稅）、陳會計師坤煌(省、個)、黃會計師煌達、莊會計

師昆明(省、個)。 
(三)社團法人台北市會計師公會(31 人)：張會計師豐淦、陳

會計師志光、傅會計師文芳、李會計師淑敏、洪會計師

雅淑(北、北市稅)、饒會計師月琴、許會計師伯彥、李
會計師孟修、李會計師盈瑩、許會計師坤錫、邵會計師

志明、陳會計師俊光、陳會計師晉昌、張會計師景嵐、

謝會計師欣芸(北、個)、廖會計師婉清(北、個)、劉會
計師興宗、王會計師戊昌、涂會計師嘉玲、曾會計師大

忠、林會計師建邦(北、個)、王會計師彥鈞、江會計師

忠儀(全、北、個)、詹會計師甯喻、許會計師晉銘、楊會
計師淑卿(北、個)、陳會計師秀華、張會計師慧文(北、

個)、張會計師清田、施會計師錦川、戴會計師興鉦(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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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四)社團法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6人）：張會計師益順、陳會
計師良銘、方會計師怡璇、莊會計師明山、詹會計師佳

家樺、曾會計師之繁。 

(五)社團法人臺中市會計師公會(9人)：林會計師惠芬、洪會
計師鋒榮、陳會計師秀珠、陳會計師東楙、方會計師文

寶、呂會計師松裕、黃會計師祥穎、林會計師八弘、易

會計師昌運。 

(六)社團法人台北市稅務代理人協會(4 人)：蔡會計師家龍

(省、北市稅)、洪會計師雅淑(北、北市稅)、陳會計師

文炯(北市稅、個)、蔡會計師瑞玲。 
(七)社團法人新北市稅務代理人協會(1 人)：游會計師國居

(新北稅、個)。 

(八)社團法人桃園市稅務代理人協會(1 人)：戴會計師佐梅
(省、桃市稅)。 

(九)社團法人台南市稅務代理人協(1 人)：陳會計師錦裕

(省、南市稅)。 
(十)社團法人高雄市稅務代理人協會（1人）：劉會計師柏森。 

(十一)社團法人臺中市稅務代理人協會(2 人)：黃會計師貴  

英、王會計師仙娉。 
二、個人會員(112 人)如下： 

林會計師賢郎、陳會計師兆伸、林會計師谷同、林會計師敏弘、
張會計師威珍(全、省、個)、張會計師山輝、王會計師金來、
黃會計師聖富、戴會計師興鉦(北、個)、金會計師世朋、劉會
計師昇昌(全、省、個)、池會計師景清、紀會計師敏滄、莊會
計師昆明(省、個)、林會計師克武、蘇會計師炳章、李會計師
秀、李會計師燕松、陳會計師坤煌（省、個）、蔡會計師振財、
蕭會計師天厚、王會計師自軍、陳會計師世洋(全、省、個)、鄭會
計師純農、金會計師昌民、詹會計師湧銘、張會計師明輝、陳會
計師富煒、林會計師慶隆、黃會計師協興(省、個)、卓會計師敏
枝、張會計師清煌(省、個)、周會計師志誠、許會計師順發、
張會計師兆順(贊助會員)、林會計師宗燕、徐會計師坤光、萬會
計師榮勳、林會計師實春、魏會計師秀文、林會計師坤陽、蕭會
計師溪明、王會計師永和、邱會計師素蘭、陳會計師耀連、林會
計師建邦(北、個)、陳會計師柏華、游會計師國居(新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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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謝會計師國松、黃會計師惠英、何會計師銑廣、鄭會計
師憲修(省、個)、丁會計師鴻勛、徐會計師廷榕、賴會計師顗
竹、呂會計師志明、林會計師昶佑、林會計師鐘一、黃會計師
宏進、許會計師寶蓮、賴會計師永吉、彭會計師賢茂、張會計
師芷、楊會計師柳鋒、梅會計師元貞、李會計師建成、林會計
師寬政(省、個)、林會計師志聰、吳會計師昭德、江會計師忠
儀(全、北、個)、簡會計師素貞、游會計師瑞琳、田會計師乾
隆(省、個)、陳會計師文炯(北市稅、個)、張會計師榮春、周
會計師業從、趙會計師哲言，蔡會計師昆原、劉會計師嘉松
(省、個)、廖會計師婉清(北、個)、黃會計師淑萍、蘇會計師
永欽、郭會計師聰達、柯會計師翠婷、蘇會計師昭雄、楊會計
師淑卿(北、個)、謝會計師欣芸(北、個)、吳會計師根在、許
會計師平祥、陳會計師錦裕(省、南市稅、個)、劉會計師郁純、
劉會計師照雄、麥會計師福泉、吳會計師瓊花、羅會計師文傑、
林會計師炳煌、楊會計師嘉慧、張會計師福重、黃會計師士哲、
蕭會計師天信、柯會計師君翰、姜會計師振富、陳會計師年、
吳會計師燈燦、蔡會計師舜仁、霍會計師玲玲、黃會計師麒紘、
余會計師耀祖、成會計師昀達、楊會計師容芳、張會計師慧文
(北、個)、吳會計師宇倫 。 



 

第八頁 共八頁 

裝 

訂 

線 

附件五 

 

委  託  書 

本人因事不克出席本會第 6屆第 1次會員大會暨選舉第

6 屆理事、監事，茲委託本會會員                代表本

人出席。 

             此  致 

社團法人中華稅務代理人協會第 6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委 託 人：                  （簽章） 

 

           受委託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一０八  年   十一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每一會員僅能接受其他會員一人之委託。 

    二、請持本委託書於開會時向報到處報到。 

    三、本表僅供參考，會員若自行開具「委託書」亦屬

有效。 

 


